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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2644 号

申请人：陈国健，男，满族，1969 年 12 月 5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州市海珠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交投机电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新港东路 1138 号（1-17 层 01 房）1206-5 单元。

法定代表人：曾添乐。

委托代理人：周陈，女，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葭咏，女，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陈国健与被申请人广州交投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关于

工资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

请人陈国健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周陈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

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

3 月 25 日绩效工资 2000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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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至 2024 年 10 月高温津贴 9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

人2023年 8月1日至2023年 12月 30日基本工资差额1150元；

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25 日

基本工资差额 690 元；五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2 月

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0 日年底双薪 308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我单位在 2023 年 7 月整合并入道理研

究院，原有业务逐步停止开展，申请人在 2024 年 2 月基本未实

际开展相关工作且拒绝完成被分配的协调有关项目工作任务，

故我单位不存在需向其支付绩效工资的前提和基础。二、我单

位已足额支付申请人2023年8月至2023年10月期间高温补贴，

故其主张的高温补贴未有事实依据。三、我单位已足额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8 月至 2024 年 3 月工资，不存在拖欠或少发的情

形。四、年底双薪并非申请人工资组成部分，而系我单位根据

实际经营情况与管理层决策情况最终决定系否发放的年终奖

励，且 2024 年 1 月已以年终绩效奖金的方式向申请人支付该奖

励，金额远高于其过往的年底双薪，故申请人主张的年底双薪

无依据。综上，请求驳回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绩效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月工资构成包括绩

效工资，但被申请人并未安排其 2024 年 3 月从事具体工作，且

未支付其 2024 年 3 月绩效工资。被申请人辩称绩效工资需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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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评定工分，再结合工分发放绩效工资，由于

申请人2024年3月未完成指派和安排的工作，未实际提供劳动，

故该月并无绩效工资。经查，被申请人提供 2024 年 2 月 5 日的

指派工作维修内容拟证明申请人 2024 年 2 月绩效工分为 0。申

请人对该证据不予确认。另查，申请人提供的工资单显示其 2024

年 2 月绩效工资为 1272.9 元。本委认为，被申请人提供的指派

工作维修内容仅系针对 2024 年 2 月 5 日的工作安排，并非 2024

年 3 月工作内容要求，故该证据与申请人主张的绩效工资所对

应的月份并无关联，无法据此证明申请人在 2024 年 3 月未按要

求提供给实际劳动的事实。由于被申请人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，

对申请人工作事宜具有安排及约束的权利，故其对申请人系否

按时按质提供劳动，以及具体劳动成果成效等问题负有举证责

任。因被申请人在本案中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 2024 年 3

月已为申请人提供客观劳动条件以及分配具体工作任务，遂不

能将申请人 2024 年 3 月未提供劳动的结果及责任归咎于其本

人。因此，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 2024 年 3 月不符合领取绩效工

资条件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，本委对此不予采纳。综上，

本委酌定以申请人 2024 年 2 月绩效工资作为计发 2024 年 3 月

绩效工资的基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之

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

25 日期间绩效工资 994.91 元（1272.9 元÷21.75 天×17 天）。

二、关于高温津贴问题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主张的高温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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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期间为 2024 年 8 月至 2024 年 10 月，此属未到来期间之不确

定事宜，该仲裁请求所成就的期间并未发生，故申请人该项仲

裁请求于法无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基本工资差额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自 2022 年 8 月起，

每月基本工资调整为 3080 元、岗位工资 1800 元、另有浮动绩

效工资，但取消了工龄工资和补贴；2023 年 8 月，月工资则调

整为基本工资 2850 元、岗位工资 1870 元、专项绩效工资 290

元以及浮动绩效工资。被申请人对 2022 年 8 月前工资构成表示

不清楚，但主张 2023 年 8 月后每月专项绩效工资实为此前的工

龄工资，且申请人每月领取的固定工资总额超过此前的固定工

资数额。申请人对此则反驳称，被申请人调整工资构成的行为

不合理，且基本工资较调整前有所降低。申请人对此提供工资

单予以证明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提供的工资单虽显示其 2023 年

8 月后每月基本工资低于此前的基本工资数额，但依查明的事

实可知，其在 2023 年 8 月后的每月固定工资数额并未低于此前

每月固定工资总额，而每月浮动的绩效工资考核标准亦未有证

据显示有所变更，故在月固定工资总额上调，浮动工资考核标

准未发生变更的情况下，即便被申请人在 2023 年 8 月对申请人

每月工资构成进行调整，该行为亦未对申请人每月足额获取劳

动报酬的期待利益造成侵害。因此，申请人在工资构成调整后

其足额领取工资的合法权益并未实际受损，被申请人并无违反

法律强制性规定而侵犯申请人依约定足额领取劳动报酬的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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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。综上，本委认为被申请人调整申请人工资构成的行为，因

并无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，故未违反劳动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

规定，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申请人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法》第五十条规定的克扣工资之情形，且申请人实际劳动报

酬权益亦未受到剥夺或损害，遂申请人以上仲裁请求缺乏事实

依据和法律依据，本委对此不予支持。

四、关于年底双薪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入职后至 2022 年每年

均有领取年底双薪，发放数额以基本工资为最低标准，但被申

请人并未向其支付 2023 年年底双薪。被申请人确认已支付申请

人 2022 年年底双薪，但主张年底双薪并非工资组成部分，且系

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及管理层决策而最终确定系否给予的奖励，

且 2023 年发放的年度绩效奖金与年底双薪性质相同，该金额亦

远超过年底双薪的数额。申请人对此则主张，年度绩效奖金和

年底双薪并非同一性质的款项。经查，申请人提供的工资单显

示其 2023 年 12 月基本工资为 2850 元。本委认为，依庭审查明

的事实可知，申请人在 2022 年存在领取年底双薪的事实。被申

请人虽主张年底双薪并非工资组成部分，且系根据实际经营情

况及管理层决策而最终确定系否给予的奖励，但其并未举证证

明其发放 2022 年年终奖的具体依据以及该年终奖数额的确定

过程和计发标准；加之被申请人作为核发薪酬待遇的用人单位，

对申请人在职期间实际领取的工资数额负有举证责任，故其如

若对申请人主张的过往年份均有领取年底双薪的事实不予认



- 6 -

可，则应提供薪酬支付凭证或年度薪酬财务报表等证据以证明

每年款项支付的总额及具体项目，否则无法当然否定申请人所

主张的事实。另，被申请人虽主张 2023 年发放的年度绩效奖金

与年底双薪性质相同，但其该项主张并无有效证据加以证明，

故其该项主张缺乏依据予以证明，本委不予采纳。综上，鉴于

被申请人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身主张，故无法对

申请人关于年底双薪的请求予以反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对此应承担举

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因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

五十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年底双薪 2850

元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2024年 3月 1日至2024年 3月 25日期间绩效工资994.91

元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年底双薪 2850 元；

三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

- 7 -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郑泽民

二○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

书 记 员 李政辉


